科闽物委〔2008〕3号

福建物构所关于开展评选表彰2006-2007年度先进党支部、优秀共产党员

和优秀党务工作者的通知
各党支部：

近年来，在我所全面推进和实施三期创新工程、积极构建和谐研究所以及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等各项工作中，各党支部和广大党员干部发挥了积极作用，涌现出一批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为了表彰和宣传先进，树立典型、弘扬正气，激励各党支部和广大共产党员进一步发挥好党组织和党员的“三个作用”，所党委决定，在纪念建党87周年前夕，表彰2006-2007年度我所先进党支部、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推荐表彰对象的条件

（一）先进党支部的主要条件：能按照“五个好”党支部建设的目标，切实做到：（1）认真做好党员的政治理论学习，学习有计划、有重点、有成效，特别是认真组织党员学习党的十七大精神，深刻领会党的创新理论成果；（2）认真落实“三会一课”制度，支部的工作规范化、科学化、制度化；（3）党员队伍的先进性作用明显，能认真抓好党员发展工作，特别是科研和管理骨干入党工作，党员信念坚定、素质优良、队伍结构合理，在科研生产和管理工作中很好地发挥先锋模范作用；（4）能紧密围绕中心工作，积极配合业务负责人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取得一流的工作业绩，支部班子团结协作，开拓进取，具有较强的凝聚力；（5）认真抓好思想政治工作，能主动深入群众、关心群众，切实做好理顺情绪增进团结的工作，在构建和谐研究所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二）优秀共产党员的条件：（1）重视学习，自觉学习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带头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学习科学、文化、法律和业务知识；（2）模范履行《党章》规定的党员义务，自觉遵守党的纪律和国家的法律法规，坚持依法办事，公道正派，严于律己，清正廉洁，敢于同不良现象作坚决斗争；（3）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密切联系群众，勇于探索，务实创新，爱岗敬业，吃苦在前，享受在后；（4）业务工作成绩突出，较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得到群众公认。

（三）优秀党务工作者的主要条件：（1）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带头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带头执行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在思想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2）热爱党务工作，熟悉党建业务，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思想解放，工作扎实，勇于探索，不断创新，工作成绩突出；（3）认真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模范遵守党的纪律，清正廉洁，作风正派，团结同志，处事公道，敢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坚决同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4）密切联系群众，为群众排忧解难，善于做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在党员群众中有较高威信；（5）从事党务工作2年以上。

二、推荐办法和步骤

严格按照《福建物构所民主评议党员和优秀党员考核办法》（暂行）和《福建物构所党支部工作考核办法》（暂行）的要求。

3、 几点要求

（一）原则上全所评选2至3个先进党支部（含离退休党支部）和2至3名优秀党务工作者（含离退休党务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推荐名额分配，原则上根据党员数量确定（具体名额分配附后）；厅级党员领导干部一般不列入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的评选范围。 

（二）坚持标准，按照评选条件和程序认真把关。推荐优秀共产党员，要向科研、生产和管理一线的党员倾斜。推荐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的人选不交叉。

（三）各支部于2008年4月10日之前，将推荐名单和推荐表（其中主要事迹500字左右）上报党群办。

    附件：中科院福建物构所2006-2007年度优秀共产党员名额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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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科院福建物构所2006-2007年度
优秀共产党员名额分配表

	支部名称
	党员数
	优秀党员名额

	结构基础党支部
	12
	1

	材料化学党支部
	22
	2

	纳米理论党支部
	15
	1

	激光晶体党支部
	28
	2

	支撑系统党支部
	14
	1

	管理机关党支部
	31
	2

	福晶公司党支部
	45
	3

	科苑公司党支部
	7
	1

	学生化学党支部
	41
	1

	学生材料党支部
	49
	1

	老干第一党支部
	19
	1

	老干第二党支部
	21
	1

	老干第三党支部
	44
	1

	合计
	348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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